
受文者：中等學校師資類科各師資培
育大學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年4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二)字第10400526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」第24條規定，師資職前教育課

程應包括18小時之業界實習執行方式，詳如說明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依104年3月30日研商技職教育法第24條及第25條相關疑義

專家諮詢會議決議辦理。

二、本部104年1月14日發布之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」第24條第2

項規定，「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應

包括時數至少18小時之業界實習，由師資培育大學安排之」，

前揭會議決議略以：18小時之業界實習之定義，應包含職

業群科專門課程中之參訪學習、體驗、實作、見實、實習

等類別，並納入培育職業群科相關課程。

三、各師資培育大學應檢視教育專門課程中，並於中等學校各

任教學科（領域、群科）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

分一覽表之說明欄中臚列含有業界實習時數之科目，以確

保學生確實取得18小時之業界實習時數。

四、各師資培育大學應於學生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前

確實核對其修課情形，確保學生在學期間已具足18小時之

業界實習時數。

五、前揭各師資培育大學專門課程納入18小時業界實習之提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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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
地 址：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
傳 真：(02)33937862
聯絡人：李詠絮
電 話：(02)77366232



時間，自即日起至104年8月底前完成，俾利105學年度取得

師資生資格者得以適用學分一覽表。

正本：中等學校師資類科各師資培育大學
副本：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、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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